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7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第二批招生简章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坐落于肇庆市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七星岩景区东侧，是肇庆地区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学科最齐全的一所综合性三甲医院。本院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住院医师培训经验及完善的管理制度。自2014年起，我院作为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协同医院成为国家第一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全国编码：327），共有23个专业面向社会招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目前医院占地20.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2万平方米，设编制床位1800张，设有职能科室26个，临床科室41个，医技科室36个。拥有省重点专科5个、省重点扶持建设临床专科2个、市重点专科16个、市医学特色专科6个。医院设有设备和管理先进的ICU、CCU、PICU、NICU病房，拥有3.0T磁共振成像系统、128层螺旋CT机、SPECT、数字病理切片扫描仪、电子直线加速器、模拟定位机、罗氏自动化流水线以及医用空气加压氧舱群等多种大型设备， PET/CT机将于年内装机运行。

多年来，医院承担着省内外9所医学院校的临床实习教学任务，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广东医学院共建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先后有615人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医学院、广州医科大学等高校兼职带教老师， 18人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医学院、广州医科大学等院校的硕士研究生导师，120人获国家级、省级住院医师/全科医师师资资格证书。医院有4间大型多媒体教室和9间临床技能训练室，各科区均有多媒体教室/示教室，临床实训面积达1712M2,有公寓式集体宿舍4层，共520床位。

作为国家第一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协同基地，我院将严格执行国家及省的各项制度、规范管理，与广东省人民医院紧密合作，协同招录和培养住院医师，力争做到培训规范化和同质化。

住院医师规培学员招录
一、招收对象
具有临床医学等各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获得执业医师资格，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其他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

二、培训支撑条件

（一） 人事管理及薪酬待遇

1、社会化学员：实行人事代理制度，购买基本社会保险，与我院签订《培训合同》，每月按医院的相关规定发放生活补助，档案由肇庆市人才交流中心代管。培训医师完成培训合格者，结合编制及岗位需求情况，择优录取到我院。

2、单位委托培养学员：个人、派出单位与我院签订委托培养协议，由委托单位负责工资福利等待遇，并按国家规定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

（二）后勤保障：我院按实际情况提供有限的培训生宿舍床位。

三、招聘规模及专业

面向省内普通高等医学院校招生，省外高等院校优先招录全国临床医学排名前20者或“985”、“211”的医学高等院校，各专业招收计划如下：

	基地代码
	基地名称
	招生人数
	招生专业要求

	0100
	内科
	5
	临床医学

	0200
	儿科
	10
	临床医学

	0300
	急诊科
	2
	临床医学

	0400
	皮肤科
	1
	临床医学

	0600
	神经内科
	1
	临床医学

	0700
	全科
	5
	临床医学

	0800
	康复医学科
	4
	临床医学

	0900
	外科
	4
	临床医学

	1200
	外科(泌尿外科方向)
	1
	泌尿外科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

	1300
	外科(整形外科方向)
	1
	整形外科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

	1400
	骨科
	1
	骨科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

	1600
	妇产科
	6
	临床医学

	1800
	耳鼻咽喉科
	1
	临床医学

	2000
	临床病理科
	2
	具备临床医学或临床病理学历及医学学位

	2200
	放射科
	1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

	2500
	放射肿瘤科
	2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

	合计
	
	47
	


四、培训年限

（一）本科毕业者3年。

（二）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和有工作经历者按照国家标准和报考对象临床经历和诊疗能力确定。

（三）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要求完成培训或考核不合格者，培训时间可顺延，顺延时间一般不超过3年，期间费用由个人承担。

五、招录相关事项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8月20日

（二）报名方式：

1、社会化学员（未有单位的新毕业生及往届毕业生）：登录广东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平台（www.gdzpgl.net）完成网络报名（具体操作时间及方法详见省住培平台说明）。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758-2102855

2、单位委托培养学员：请单位负责科室先与我院科教科联系，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0758-2102827

（三）资格审查、公告及考试

考试名单公告时间待定，请留意规培平台及医院官网，省医官网，考试方式为笔试，考试时间及地点一起公布。我院也将通过短信方式另行通知，请保持手机畅通。

（四）注意事项

1、报名者要保证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如因个人填报信息失实，或不符合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而被取消应聘资格的，由报名者本人负责。报名时与考试时使用的照片应保持一致。

2、未招满额的培训学科，根据报名人员自愿服从调剂培训方向进行重新调配。

 
